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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 先 生 ：

《 2 0 0 3 年 香 港 康 體 發 展 局 (廢 除 )條 例 草 案 》

本 年 1 2 月 1 日 來 信 收 悉 。 我 們 的 答 覆 如 ㆘ ：

整 體 意 見

臨 時 香 港 體 育 學 院 （ 體 院 ） 有 限 公 司 已 於 2 0 0 3 年 1 0 月 通

過 公 司 註 冊 處 的 ㆒ 般 註 冊 程 序 成 立 。 隨 函 付 ㆖ 該 公 司 的 成 員 和

組 織 大 綱 及 章 程 ， 以 供 參 閱 。

體 育 委 員 會 是 政 府 的 諮 詢 組 織 ， 不 會 根 據 法 例 成 立 。



香 港 康 體 發 展 局 （ 康 體 局 ） 、 香 港 體 育 學 院 信 託 基 金 受 託

㆟ 委 員 會 及 香 港 體 育 學 院 管 理 委 員 會 均 未 作 出 任 何 權 力 轉 授 。

有 關 方 面 至 今 未 有 根 據《 香 港 康 體 發 展 局 條 例 》第 1 8 條（ 第

11 4 9 章 ） （ “ 被 廢 除 條 例 ” ） 訂 立 附 例 。

香 港 體 育 學 院 信 託 基 金 受 託 ㆟ 委 員 會 為 法 定 法 團 ， 是 獨 立

的 實 體 ， 與 香 港 體 育 學 院 管 理 委 員 會 並 不 相 同 。 管 理 委 員 會 由

康 體 局 根 據 被 廢 除 條 例 第 5 B (1 )條 成 立，可 由 該 局 在 建 議 的 條 例

生 效 前 解 散 。 因 此 ， 草 案 沒 有 針 對 管 理 委 員 會 的 條 文 。

草 案 第 7 ( 2 )條

草 案 第 7 ( 2 )條 提 述 “ 基 金 結 餘 ” ， “ 基 金 ” 在 草 案 第 2 條

界 定 為 “ 根 據根 據根 據根 據 被 廢 除 條 例 第第第第 5 G5 G5 G5 G 條 設立條 設立條 設立條 設立 的 香 港 體 育 學 院 基 金 ” ，

而 根 據 “ 被 廢 除 條 例 ” 第 5 G ( 4 )條，該 基 金 是 由 ㆔ 個 部 分 組 成 。

因 此 ， 草 案 第 7 ( 2 )條 所 指 的 “ 基 金 結 餘 ” ， 是 指 在 緊 接 建 議 條

例 生 效 日 期 前 存 在 的 ， 包 括 所 有 ㆔ 個所 有 ㆔ 個所 有 ㆔ 個所 有 ㆔ 個 組 成 部 分 的 基 金 結 餘 ， 而

並 非 單 指 “ 被 廢 除 條 例 ” 第 5 G ( 4 ) ( a )條 所 述 的 組 成 部 分，該 部 分

只 是 根 據 條 例 第 5 G ( 2 )條 轉 移 的 結 餘 。

草 案 第 7 ( 3 )條

目 前 ， 我 們 的 資 料 顯 示 沒 有 這 種 協 議 。

草 案 第 9 (1 )條

康 體 局 未 有 及 不 會 訂 立 或 達 成 任 何 在 康 體 局 解 散 當 日 或 之

後 才 生 效 的 合 約 或 交 易 。 因 此 ， 建 議 的 修 訂 並 無 必 要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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草 案 第 1 0 ( 2 )條

草 案 第 1 0 ( 2 )條 只 針 對 待 決 的 法 律 程 序。假 如 有 任 何 由 康 體

局 提 起 或 是 針 對 康 體 局 而 提 起 的 已 產 生 的 ㆖ 訴 權 利 是 在 建 議 條

例 生 效 後 繼 續 有 效 ， 可 根 據 草 案 第 1 0 (1 )條 由 政 府 強 制 執 行 或 針

對 政 府 強 制 執 行 ， 因 為 該 權 利 必 定 與 康 體 局 的 資 產 、 負 債 、 權

利 或 責 任 有 關 。

草 案 第 11 ( a )條

我 們 認 為 任 何 其 他 成 文 法 則 ㆗ 對 康 體 局 或 委 員 會 的 提 述 ，

都 應 藉 草 案 第 4 部 的 相 應 修 訂 處 理，而 不 是 以 草 案 第 11 條 訂 明

的 方 式 處 理 。

草 案 第 1 2 ( 4 ) ( b )條

由 於 核 數 師 審 計 康 體 局 的 最 後 帳 目 表 及 報 告 時 ， 該 局 已 經

解 散 ， 而 前 主 席 須 履 行 草 案 第 1 2 (1 )條 訂 明 的 職 責 ， 因 此 ， 查 詢

對 象 只 限 於 前 主 席 是 合 理 的 。

民 政 事 務 局 局 長

（ 葉 柔 曼 　 　 　   　 代 行 ）

副 本 分 送 ：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副 署 長

(經 辦 ㆟ ： 蕭 如 彬 先 生 ） 傳 真 號 碼 ： 2 6 0 2  1 4 8 0

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助 理 署 長

(經 辦 ㆟ ： 胡 偉 民 先 生 )傳 真 號 碼 ： 2 6 91  3 2 6 4

總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（ 體 育 檢 討 ）

(經 辦 ㆟ ： 伍 威 強 先 生 ） 傳 真 號 碼 ： 2 6 0 2  0 2 9 7

高 級 政 府 律 師

(經 辦 ㆟ ： 陳 元 新 先 生 )  傳 真 號 碼 ： 2 8 4 5  2 21 5

2 0 0 3 年 1 2 月 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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